
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  服務學習說明 

一、基本介紹 

  1.免試申學超額比序，服務學習部分佔 12 分。 

  2.每學期若服務學習時數達 6小時，即可拿到 4分，最多 3個學期計 12 分。 

  3.學期時間劃分 

    (1)第一學期：該年 8月 1日至隔年 1月 31 日 

    (2)第二學期：該年 2月 1日至該年 7月 31 日 

  4.服務對象及範圍：校內行政單位或老師所提出之活動(於課表時間以外進行)、公務機關單位、政

府立案之公私立社會公益團體。→請注意：「鄰里長」核章之服務學習不予採計！如要進行社區服務

請找「社區發展協會」，並蓋「社區發展協會」的章 

  5.台北市國中學生輔導數位化系統：學校首頁有相關連結 

    (1)帳號：學號 

    (2)密碼：身分證號碼 

    (3)連結路徑： 

     

 

        



         

 

         
 

 

 

可檢視目前登錄於系統中的服務學習紀錄 

自行登打已完成的校外服務資料 



 

 

請按新增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校內服務學習部分 

  1.校內規劃：八年級有一學期會安排交通崗服務，其餘寒暑假有安排返校打掃，協助部分校內競賽 

              亦有服務學習時數，另外導師及童軍老師亦會安排相關服務學習活動或課程，請同學 

              務必配合，並把握機會。 

  2.時數給予方式： 

(1)行政部分：由行政教師直接至「台北市國中學生輔導數位化系統」中登錄相關資料。 

(2)老師部分：老師填寫「校內服務學習時數申請表」交至訓育組，由訓育組上網登錄。 

★同學注意：如果校內老師有在服務學習紀錄卡中填寫服務學習資料，請自行上網查看有無登錄於

網路系統中，若沒有請告知訓育組。 

 

 

 

請詳實填寫 

另注意，表中是「分鐘數」！ 

填畢請按「存檔」即完成。 

 



三、校外服務學習部分 

 

 

 

※如有任何相關問題，歡迎電洽 23394567 分機 121 訓育組。 

步驟1 

•活動前5日，學生請填寫申請書及家長同意書 

•申請書及家長同意書可至學務處領取。 

步驟2 

•申請書及家長同意書交至訓育組備查。 

•經訓育組檢視後，沒有問題即可從事服務學習，不需等核章完畢。 

步驟3 
•活動時，請記得攜帶服務學習紀錄卡，請活動單位核章。 

步驟4 

•活動結束後，請學生自行上「台北市國中學生輔導系統」登錄校外服
務學習資料。 

•學務處每月月初會認證校外服務學習紀錄，如無問題，將審核通過同
學的校外服務學習資料。 


